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学生退学管理规定（修订）

为了维护学院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，建设优良的学习、生活环境，树立良好的校风、学风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在校生。

一、学生在校期间发生如下情况之一者，学校给予其退学

1.本人申请退学的；

2.新生入学逾期两周不报到，又未履行请假手续的；

3.违反校规校纪，根据学生管理规定达到劝退、自动退学条件的；

4.学生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、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

5.在规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；

6.休学期满未按期办理复学或续休手续的；

7.申请复学后，未到校学习达到退学条件的；

8.经指定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因意外伤害不能坚持学习的；

9.符合退学其他情况的。

二、退学的办理

退学包括自愿退学和自动退学两种情况。自愿退学指学生自愿放弃正式学籍；自动退学指按学籍管理规定旷课达到一定课时数自动放弃学籍，或违反校规校纪达到劝退条件的。具体手续办理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自愿退学

1.到校园网教学管理下载专区下载打印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退学申请表》（附件）一式四份；

2.由学生和学生家长按要求填写申请表，并按照申请表显示顺序办理相应的审核、签字手续；

3.将办完审批手续的申请表留存教务处学籍科、学生处教育科、计财处收费科、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务科。

（二）自动退学

1.对违反学生管理规定的学生退学处理

二级学院（部）学生科提出学生退学申请报告并出具学生退学相关材料；经二级学院（部）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上报学院学生处处长审核；由学生处提交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；对退学的学生，由学院出具退学决定书；由二级学院（部）通告学生本人及家长,若有联系不到的情况，在学院学生处网站公告；同时学生处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二级学院（部）学生科、教务处学籍科、计财处收费科。
2.对违反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学生退学处理

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务科提出学生退学申请报告并出具学生退学相关材料；经二级学院（部）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后，上报学院教务处处长审核；由教务处提交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，对退学学生由学院出具退学决定书；由二级学院（部）通告学生本人及家长，若有联系不到的情况，在学院教务处网站公告。同时教务处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务科、学生处教育科、计财处收费科。

在校学生办理休学手续时，告知学生休学期为一年，休学期满后必须返校办理复学或续休手续。二级学院（部）应认真落实每位学生的休学状况，必要时采用书面或家访等有效的沟通方式进行联系，确需退学的应留存相关资料，并以书面形式将结果反馈教务处学籍科。

三、退学的学生，按学校规定期限办理退学手续离校，档案、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。

四、学院为退学的学生提供退学证明。

五、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，参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六十一条、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办理。

六、附件：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退学申请表》
附件

	姓名：
	
	性别：
	
	身份证号：
	
	学号：
	

	所属年级、学院、专业、班级：
	

	申

请

退

学

理

由
	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

在
二

级
学

院

意

见
	班主任
	教务科
	学生科
	院长

	
	
	
	
	

	审

核

部

门

意

见
	学生处宿舍管理科
	学生处处长
	教务处处长
	图书馆

	
	
	
	
	

	院

领

导

意

见
	分管教学院长
	学籍管理部门
	教务处学籍科

	
	
	
	

	退

费

部

门

意

见
	教务处教材科
	计划财务处处长
	计划财务处收费科

	
	
	
	
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学生退学申请表

说明：1、此表一式两份，计财处、教务处学籍科各留存一份；

      2、学生办理退学时须将学生证交回教务处学籍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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